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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外商投资房地产业审批备案管理的通知》简述 

近年来，为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进入和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陆续颁布了《建设部、商务部、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

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建住房[2006]171 号）、《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规范外商直接投资房地产业审批和监管的通知》（商资函[2007]50 号）和《商务部关于做好外商投

资房地产业备案工作的通知》（商资函[2008]23 号）等政策规定。为确保房地产调控政策取得实效，

商务部办公厅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颁布了《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外商投资房地产业审批备案管

理的通知》（商办资函[2010]1542 号）（“《通知》”）。《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对外商投资房地

产市场的监管事项，其主要内容如下： 

1、 加强对备案材料的审查 

根据《通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在核对备案材料时，重点应就土地文件的完整性进行复核，包括：

项目单位提交的开发商与土地管理部门签署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使用权证等土地成交

证明材料。法律规定无需采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式的，要提供由土地管理部门出具的符合国家土

地管理规定的证明材料。商务部将在原有基础上对上述材料加大抽查力度。 

2、 抑制投机性投资 

《通知》规定，对境外资本在境内设立房地产企业，不得通过购买、出售境内已建或在建房地产物

业进行套利。商务部将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外汇局等有关部门对此类项目备案材料严格审查。 

3、 限制审批投资类房地产企业 

《通知》规定，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不得审批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的投资性公司。 

4、 严格控制返程投资类房地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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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通知》规定，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将会同外汇局等有关部门认真甄别、严格审核返程投资类房

地产企业，严格控制以返程投资方式设立境内房地产企业。 

5、 加强对特定房地产项目的监管 

《通知》规定将进一步加强对并购、股权出资等方式新设/增资的房地产项目的审批监管和数据审

核。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对该类方式实际使用外资数据适时开展统计监督检查。 

如果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敬请不吝垂询，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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